
 

101 年度春季班學員報名須知 
報名手續:詳閱簡章選定班別填寫報名表出示優待證件繳費領取收據 
報名日期:即日起至各課程開課日止可接受未額滿班級報名 
開課日期:101 年 3 月 5 日(星期一)起陸續開課 
報名時間:即日起 101 年 2 月 24 日止 
報名地點:1. 苗栗大明社區大學(苗栗市經國路二段 485 號) 
           報名電話:037-327401~2  傳真:037-326864 
課程費用: 依苗栗縣政府 100 至 102 年委託辦理社區大學相關規定，報名費 200
元、學分費每學分 1000 元，課程所需材料、器材租借、上機、場地費等另計。 
上課地點: 1.苗栗大明社區大學 苗栗市經國路二段 485 號(佛光山大明寺) 
         2.竹南行動教室     苗栗縣竹南鎮中正路 92 號(竹南國中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苗栗縣竹南鎮中港里八德街 10 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中港文化協會●電話:0932-919948 黃老師) 
         3.公館行動教室     苗栗縣公館鄉通明街 48 號 4 樓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電話:037-232047 宋老師) 
         4.西湖行動教室     苗栗縣西湖鄉二湖村 2 鄰土牛溝 16 之 7 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西湖橋旁●電話:0952-657573  Maggie 老師) 
         5.頭份行動教室     苗栗縣頭份鎮東興路 37 巷 17 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頭份宏法社●電話:037-660337) 
          ※請報名課程之學員於上課日依時間自行到校上課，不另通知。 
          ※未成課班級本校會主動致電告知。 
優惠辦法: (舊學員報名選課免繳報名費 200 元) 

1. 標註「※」記號課程，學分費 75 折優惠。 
2. 無標註記號課程，學分費享 9 折優惠。 

(於 1 月 31 日前完成報名且繳費者得享上述優惠折扣。) 
3. 標註「◎」記號課程，學分費享 5 折優惠。 
4. 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人士、原住民、外籍配偶及 65 歲以上長者及本

校任教一年以上之講師學分費享 5 折優惠。 
5. 標註「推」記號課程，研習費 500 元，參加本類課程，不得搭配其

他優惠。 
(上述各項標註，請參照課程總表上之標示為主) 

轉班手續:截至 101 年 3 月 18 日止，持本期收據辦理，逾期、未帶或遺失者恕不

受理。每人限轉班酌收手續費 100 元。 



 

(各項費用退費標準依據苗栗縣政府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辦理如下:) 

＊ 報名費:不予退費 

＊ 學分費；1.開學前(3/4)申請退選者全額退費，報名費不退費。 
           2.開課二週內(3/5~3/18)申請退選者，學分費退費 80%，報名

費不退費。 

           3.開課三週內(3/19~3/25)申請退選者，學分費退費 70%，報

名費不退費。 

           4.開課四週(3/26)起，原則不予退費，但因不可抗拒之因素

而無法上課，請攜帶相關證明辦理，學分費將依課程比例退費。 

 (依該課程、上課時數計算，每一堂課收 150 元；報名費不退費) 

結業證書: 為便利學員就業、就學，可申請結業證書。本校因無另收學雜費，同

時基於使用者付費及避免浪費原則，每份證書酌收 50 元工本費。 

         申請要件 

1. 須經社大認可後，該課程缺席未超過 4 堂課(含公共學習課程)者即可

發給。(公共學習課程算上課時數 2 小時) 

2. 學期內需至少參與一場「公共學習課程」使得核發結業證書。 

公務人員認證時數: 

1. 公務人員報名修課者，可核發研習時數。 

請於 101 年 6 月 18 日至 6 月 22 日申請，逾期恕不辦理。 

2. 部分課程無法獲得教師研習時數認證。各項課程需在開課後三週才

能確認是否通過全國教師進修資訊網研習時數認證，並將於公布欄

公告 10 天(含六、日)，若無法通過，具教師身分之學員，可於公告

日起 10 日內憑教師證或服務證至社大辦公室辦理轉班或退費手續。 

附註: 1. 本校於開課第一週開放旁聽，每門每次需繳交旁聽費 300 元 

     2. 依教育部辦理社區大學規定: 一學分 18 小時，二學分 36 小時以此類推， 

        課程必須上足時數(內含公共學習課程及成果發表會時數)。 

     3. 逢國定假日或颱風、地震、豪雨等天災，依苗栗縣政府公告之停課標準， 

       依法停課，不另補課。 

     4. 如有未盡事宜，將隨時修正，並以社大公告為主，敬請學員與教師多加 

       留意，以免權益受損。 

     5. 本學期公共學習課程時段為 101 年 4 月 9 日~4 月 13 日，請學員踴躍參 

       加並於該上課時段至指定地點參與，未參與者不得申請結業證書。 

     6. 於 100 年度起，已可在「人間大學網路教學平台」上搜尋到本校課程， 



 

        加入會員後可以了解到自己的學習紀錄。為鼓勵本校學員加入會員， 

        即日起登入成功，並列印相關資料，可到本校行政辦公室換取精美紀 

        念品一份。 

     7. 簡章內各課程，本校保有開班與否的權利。 
 

 

 

 


